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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规则根据“山西精品”认证联盟文件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实施

管理办法》、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技术文件管理要求》，并基于团体

标准 T/SXJP 007—2022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评

价规则》、GB/T 40276-2021《柔巾》 要求编制，联盟外的任何组织

及个人未经“山西精品”认证联盟的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

分使用。

本规则由山西精品认证联盟提出并归口。

本规则主要起草单位：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、中国船级社

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。

本规则主要起草人：孙红蕉、王鹏、丁建君、周思宇、李亚娇、

刘夏君、许颖、白雁、裴书星、王姣、张耀虎

本规则为首次发布，使用过程中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产品标准、

技术、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，将进行及时

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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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

本文件规定了棉柔洁面巾产品认证的认证模式及流程、认证的实

施、认证证书等要求，旨在确保该产品认证工作规范有效地实施。

2 范围

本规则适用于棉柔洁面巾的“山西精品”产品认证。

本规则与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则》等

标准配套使用，与认证机构公正性、保密、认证变更管理等公开文件

共同实施。

3 引用文件

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的所有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

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规则；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

最新版本适用于本规则。

T/SXJP 007 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则》

GB/T 40276-2021《柔巾》

4 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。

5 认证依据

T/SXJP 007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则》

GB/T 40276-2021《柔巾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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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认证模式

产品检验+初始工厂审查+获证后监督。

7 单元划分原则及工厂审查人日数

7.1 单元划分原则

产品单元按照棉柔洁面巾的规格划分。

7.2 工厂审查人日数

7.2.1 初始工厂检查现场审核人日数

生产规模

人日数

认证单元数

100 人以下 100～500 人 500 人以上

初始检查 初始检查 初始检查

1～4 9 12 15

5 个以上 12 15 17

7.2.2 年度监督现场审核人日数

生产规模

人日数

认证单元数

100 人以下 100～500 人 500 人以上

年度监督 年度监督 年度监督

1～4 4 6 8

5 个以上 6 8 10

7.2.3 在确定“山西精品”认证现场检查人日数时，需考虑认证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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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数、产品特性、生产工艺、认证风险等，适当调整，增加人日数不

得超过 30%。

相同申请单位的同一认证对象，增加检查或审查场所的，每增加

一个场所，收费增加不超过基准的 50%。

相同申请单位的同一场所，增加认证对象种类的，每增加一个种

类，收费增加不超过基准的 50%。

8 认证环节及实施

认证环节主要包括：认证申请、申请评审、认证报价和签订合同、

检查策划、产品检验、初步访问（必要时）、初始工厂审查、认证结

果复核与决定、颁证、获证后监督、再认证。

8.1 认证申请

8.1.1 申请书

填写《认证申请书》相关信息并提供以下资料：

1、认证委托人、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证明复印件（如

适用）等合法经营资质文件；

2、认证委托人及其相关方生产、加工、经营的产品符合中华人

民共和国相关法律、法规、安全卫生标准的要求；

3、认证委托人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；不是直接从事产品生产、

加工的认证委托人，应同时提交与直接从事产品的生产者、加工者签

订的书面合同的复印件及具体从事产品生产、加工者的名称、地址、

联系方式；

4、生产单元/加工/经营场所概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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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申请认证的产品名称、品种、生产规模包括面积、产量、数

量、加工量等；同一生产单元内非申请认证产品和认证生产的产品的

基本信息。

6、加工场所周边环境描述、厂区平面图、工艺流程图等

7、承诺守法诚信，接受认证机构、认证监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

监督和检查，保证提供材料真实、执行棉柔洁面巾产品标准的声明。

8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
8.1.2 产品描述

产品描述应包括委托认证产品信息、工艺流程、关键原材料清单、

商标、执行标准等，认证单元内覆盖的系列产品清单，认证单元内各

个型号之间的差异说明等，同时提供产品说明书及产品合格证明。

8.2 申请评审

认证机构对申请资料进行评审，资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，认证机

构受理认证申请，签订认证合同书；资料不符合要求的，认证机构通

知认证委托人补充资料或修改信息；无法提供有效的资料的，认证机

构不受理认证申请。

8.3 认证报价和签订合同

8.3.1 初次认证、再认证项目和监督项目，认证机构根据评审结

果，向客户提交“山西精品”认证合同，经双方确认后，和客户代表

签署“山西精品”认证合同。

8.3.2 不定期监督费

当发生以下情况时，成员机构可实施不定期监督审查，不定期监



编号：SXJP-0179-3532-2025 版本号：2.0

5

督的内容根据具体情况决定，且应提前书面通知获证组织，并根据监

督结果做出处理决定。不定期监督人日数按照实际情况计算，但不得

高于年度监督的人日数。

（一） 通报制度

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，当了解到获证组织发生下述情况时，应及

时与获证组织沟通核实，如：

(a)获证产品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或发生了重大质量投诉，经查实

为获证方责任时；

(b)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对获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

格；

(c)获证产品有关的图纸、工艺、关键原材料及部件、主要设备

设施、生产流程、生产场所等发生变化；

(d)获证方法律地位、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发生变化，兼并、重组，

包括组织机构和管理层的变更；

(e)获证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重大修改；

(f)获证方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发生变更；

(g)其他可能影响认证的变更。

（二）不定期监督的实施

当发生下列情况时，可对获证组织需实施不定期监督审查：

(a)当接到获证组织通报或本机构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足够信息表

明获证组织发生了通报制度中影响组织提供或管理合格产品的更改

或运行的重大变化，不能确保持续满足产品认证标准和顾客要求时；

(b)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有怀疑时；

(c)有足够证据表明获证方违反有关认证要求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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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获证产品未进行年度实物抽查，但随后有订单时。

8.4 检查策划

对受理通过的企业，认证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认证产品种类、场

所范围、路途，审核人天数提前进行策划，现场检查应安排在申请认

证产品的生产、加工过程或易发质量安全风险的阶段。

认证检查范围中包含认证单元多个产品时，认证机构应参考该认

证委托人的资质文件和所在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，核实认

证委托人是否保留了生产过程相关的符合性证据等文件，确定每次认

证检查应涉及的认证单元的产品，在检查通知中将需要考虑的事项中

注明。多场所时认证方案需关注是否能抽样及制定抽样方案。

8.5 产品检验

8.5.1 抽样原则

8.5.1.1 初始工厂审查

认证委托人可自选工厂评价时抽样或提前抽样。如确定为工厂评

价时抽样，则抽样应评审组到达工厂在现场审核活动中进行。如确定

提前抽样，则现场工厂审核原则上应在产品检验完成后 1 年内完成，

否则应重新进行产品检验。

产品应由认证机构委派的人员从工厂成品仓库抽取经检验合格

的产品获得，所抽样品经抽样人员和企业代表双方共同确认签封后由

认证机构指定的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。

申请单元中涉及多个型号的，应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（如销售量

大等）的型号进行检验，样品应覆盖系列产品的所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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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5.1.2 年度监督

产品应由认证机构委派的人员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成品处抽样获

得，所抽样品经抽样人员和企业代表双方共同确认签封后由认证机构

指定的有资质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。

申请单元中涉及多个认证单元的，应选取一个具有代表性（如销

售量大等）的认证单元进行检验，样品应覆盖系列产品的所有要求。

8.5.2 多场所抽样

8.5.2.1 认证委托人及其生产方如有多场所情况但其数量不超

过 3个，针对认证样本量应全部覆盖。

8.5.2.2 场所大于 3 个，按照以下要求进行抽样。

a）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情形可进行抽样：

——组织的所有场所同属一个认证单元，各场所都是按照“山西

精品”认证标准规定要求进行相同的生产过程，且不会因场所不同而

影响认证单元的产品；

——所有的场所均处于组织(或中心职能)的一个集中管理和监

督之下，并服从于组织(或中心职能)的持续监督和内部审核；

——涉及的认证单元产品检验统一管理。

——各场所相对独立。

b）抽样方案

多场所抽样参照 CNAS-CC11:2018 多场所组织的管理体系审核与

认证实施抽样。

c）以上适用于初次认证、获证后监督和再认证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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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5.3 产品检验项目和方法

8.5.3.1 初始工厂审查

产品检验项目是指对直接消费的终端产品或销售产品的检测。检

验结果判定：如果认证机构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认证结果并验证具有资

质和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有效检验报告，评估可以采信及需要进

行检验确认的项目，然后确定试验项目，需要在“山西精品”认证评

审报告中说明。

型式试验项目为下表内全部项目，*标识项目为监督试验项目。

表 1试验项目

序号 项目 要求 技术方法 备注

1* 纤维含量允差

符合

GB/T29862

要求

按 GB/T2910(所

有部分)、

FZ/T01057(所有

部分)和

FZ/T01101 规定

执行

2* 单位面积质量变异系数(CV 值)/% ≤10

按 GB/T24218.1

中 6.3.3 引用的

方法

3* pH 值 4.0-7.5
按 GB/T 7573 规

定执行

4*
异味 无

5*7*
重金属

a
/(mg/kg)

铅≤90 按 GB/T 30157 规

定执行镉≤100

6*
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

b
/(mg/kg) 禁用

按 GB/T 17592 规

定执行。

染色牢度
b
级

耐水（变色、沾色）

≥4

按 GB/T 5713 规

定执行。

耐汗渍（变色、沾色）
按 GB/T3922 规定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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耐干摩擦
按 GB/T 3920 规

定执行。

耐湿摩擦
按 GB/T 3920 规

定执行。

耐唾液（变色、沾色）
按 GB/T 18886 规

定执行

8* 柔软性
纵横向弯曲

长度/(cm)

M≤70 ≤4.0 按 GB/T 18318.1

规定执行。M＞70 ≤4.5

9* 落絮系数 ≤4.5
按 GB/T24218.10

规定执行

10*
荧光增白剂

不得检出
按 GB/T40274 规

定执行

11* 纵、横向断裂强力/N
干态 ≥15.0 按 GB/T4218.3 规

定执行湿态 ≥12.0

12* 农药残留量
C
/(mg/kg)

≤ 0.5（总

计）

按 GB/T18412( 所

有部分)规定执行

13* 残硫量
d
/(mg/100g) ≤10

按 FZ/T 50014 规

定执行。

14* 大肠菌群 不得检出
按 GB 15979 规定

执行:

15*
致病性化脓菌指绿脓杆菌、金黄色葡

萄球菌、溶血性链球菌
不得检出

按 GB 15979 规定

执行:

16* 规格尺寸偏差率/% ≥-5.0
按 GB/T40274 规

定执行

17*
内装量的短缺量/张

(片或抽)

Q≤50 0
按 GB/T40274 规

定执行Q＞50 ≤Q×1%
e

18* 外观疵点

应洁净,不

应有异物、

破损、污渍

等疵点

按 GB/T40274 规

定执行

注 1：Q是指最小销售包装单元中标称的柔巾数量,单位为张、片或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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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仅考核含有涂料印染的产品,指标为铅、镉总量占涂料质量的比值。

b仅考核染色或印花部分,本色及漂白产品不要求。致癌芳香胺清单见 GB18401-2010

附录 C,限量值≤20 mg/kg.

c 仅考核含棉的产品，

d仅考核含粘胶纤维的产品。

e Q×1%的计算结果取整数,如果出现小数,则将该整数位加 1作为结果

先进性指标
序

号
项目 要求 技术方法 备注

1*
甲 醛 含 量

/(mg/kg)
不得检出

按 GB/T 2912.1

规定执行

2*
细 菌 菌 落 总 数

/(CFU/g)
≤10

按 GB 15979 规定

执行:

3*
真 菌 菌 落 总 数

/(CFU/g)
≤10

按 GB 15979 规定

执行:

4* 吸水性
吸水时间/s≤3.0 按GB/T24218.6规

定执行
液体吸收量/%≥700

8.5.3.2 年度监督

年度监督按工厂地址在所有获证产品中选取一个代表性的单元

试验，监督试验项目按上表要求判定上年度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有效检

验报告，评估可以采信及需要进行试验确认的项目，然后确定试验项

目。

产品检验项目：参考表 1 试验项目。

8.5.3.3 采信原则

产品检验结果采信原则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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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检验机构应为经过 CMA 或 CNAS 认可，具有检验能力的实验室

（包括由于检测机构未覆盖“山西精品”团体标准范围的原因，其出

具的盖有检测机构检测专用章的检测报告数据）；

b.所涉及产品的检验报告日期距现场审核日期不得超过 12个月；

c.所涉及产品的执行标准和种类、质量等级与认证产品所确认的

执行标准和种类、质量等级一致；

d.所涉及产品的具体型号或规格能代表认证产品时；

e.所涉及产品检验的具体项目满足认证产品确认标准的要求时，

且经检验符合要求。

评审组对出具的检验报告按采信原则，对检验机构的资格以及检

验报告中所涉及产品的抽样日期、执行标准、种类、质量等级、具体

型号或规格、代表的认证产品范围、检验的具体项目进行审查。

评审组进行现场核实，对抽样产品的代表性进行判断，根据抽样

产品相关信息进行产品一致性的检查，同时对受审核方质量控制体系

进行追溯，并做好相关记录，以证实采信报告的合理性。

采信第三方检验报告时，应将检验报告（经评审组现场确认签字）

一同上报认证机构审定。

8.5.4 检验结果

评审组应提交产品检验书面报告，给出评价结论。

8.5.4.1 初始工厂审查

8.5.4.1.1 判定的规则

型式试验项目应符合本规则中对应的要求，当所试验项目全部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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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产品的认证依据标准要求时，则判定合格。如本次型式试验失败，

允许认证委托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（自型式试验不合格通知之日

起计算），整改后需重新进行型式试验，一次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标准

要求，则判定为合格，若仍有不合格项，则判定为不合格。未能按期

完成整改，视为认证委托人放弃申请。

8.5.4.1.2 复议的要求

如认证委托人对检验结果评价有异议时，应在 15 日内向认证机

构申请复议或复查。

8.5.4.2 年度监督

8.5.4.2.1 判定的规则

年度监督试验项目应符合本规则中对应的要求，当所试验项目全

部符合产品的认证依据标准要求时，则判定合格。如本次年度出厂试

验（监督试验）失败，允许认证委托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（自监

督试验不合格通知之日起计算），整改后需重新进行监督试验，一次

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标准要求，则判定为合格，若仍有不合格项，则判

定为不合格。未能按期完成整改，视为认证委托人本次年度监督未通

过。

8.5.4.2.2 复议的要求

如认证委托人对检验结果评价有异议时，应在 15 日内向认证机

构申请复议或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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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6 初步访问（必要时）

检查组应根据受审查方提交的相关资料，熟悉初始现场审查所需

了解的基本情况，确定是否具备现场审查的条件。当从提交资料中无

法确定是否具备现场审查的条件时，可通过电话、邮件等形式进行访

问，必要时需到现场访问。

如初访发现存在不符合时，应要求受审查方在开展现场审查活动

前完成相应的整改工作。

8.7 初始工厂审查

8.7.1 审查内容及要求

8.7.1.1 审查内容

工厂审查内容为企业满足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 工厂质量保证能

力评价规则》标准要求的程度。

8.7.1.2 审查范围

包括与认证产品相关的所有生产场所、部门、人员及活动。

8.7.1.3 现场状态

工厂审查时，生产企业应有委托认证的产品在设计、生产。

8.7.1.4 一致性

应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

查，以确认生产厂商生产同一认证单元预期用途、配方、原辅材料及

来源、工艺流程、生产设备、过程控制及参数、标签（除净含量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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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与型式试验抽取的样品保持一致。每一认证单元产品应至少抽取一

个规格做一致性检查。重点核实以下内容：

a）认证产品的标志和/或包装箱上所标明的产品名称、规格型号

与型式试验（抽样检测）报告上所标明的一致；

b）认证产品的结构及参数应与型式报告上所标明的一致；

c）原材料（详见本规则第 9 条款的要求）满足产品要求一致性

能力的验证。原材料变更或其供应商变更，应在实施前应向我机构申

报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8.7.2 工厂审查结果

评审组应提交工厂审查书面报告，给出评价结论。

8.7.3 复议的要求

如生产企业对审核结论有异议时，应在 15 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

复议或复查。

8.8 认证结果复核与决定

认证机构对产品检验、工厂审核结论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合格后，

向认证委托人颁发产品认证证书。

认证实施过程中，产品检验不合格或工厂审核不通过时，终止认

证。

8.9 颁证

由山西省公用品牌联合会对认证企业进行颁发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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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0 获证后监督

8.10.1 年度监督的周期

一般情况下，获证 6 个月后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，两次监督间隔

不超过 12个月。若不能如期接受监督时，持证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

申请并经批准，否则暂停认证证书。

8.10.2 年度监督的主要内容

认证机构对认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获证后监督，以确保持续

满足条款 5规定的标准。

年度监督主要内容包括：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、认证产品一致

性复查、监督检验结果（适用时）和证书标志使用情况等。

8.10.2.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复查、认证产品一致性复查

按照本规则条款 8.5 要求，对工厂生产和质量保证能力以及产品

的一致性控制情况进行监督复查，重点关注各项内容的变化情况以及

对变化的控制情况、上一次审查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项及观察项的整

改情况等方面。

8.10.2.2 监督检验结果（适用时）

监督检验内容按照本规则条款 8.3 要求执行。

8.10.2.3 证书标志使用情况

按照按照“山西精品”标志相关管理要求，对获证产品的证书及

标志使用情况进行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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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0.3 不定期监督

若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认证机构可根据情况增加对获证组织的

监督频次，实施不定期监督，不定期监督的监督内容根据具体情况决

定：

a)当接到获证组织通报或本机构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足够信息表

明获证组织发生了通用规则中规定的影响组织提供或管理合格产品

的更改或运行的重大变化，不能确保持续满足产品认证标准和顾客要

求时；

b)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有怀疑时；

c)有足够证据表明获证组织违反本机构有关认证要求时。

8.10.4 监督结果

评审组应提交工厂审查和产品检验（适用时）书面报告，给出评

价结论。

8.10.5 复议的要求

如生产企业对审核结论有异议时，应在 15 日内向认证机构申请

复议或复查。

8.10.6 年度监督结果复核与决定

认证机构对工厂审查、监督检验（适用时）结论进行综合评价，

监督审查合格后，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证书；如果不合格则应在 3个月

内进行整改，逾期将按规定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，停止使用认证标

志，并对外公告；如果不能按要求接受监督，则判定监督不通过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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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暂停或撤销其认证证书，停止使用认证标志，并对外公告。

8.11 再认证

如认证证书到期后持证人需继续保持认证，持证人应在证书有效

期届满 3 个月前提出再认证申请，再认证的程序同初次认证。

9 主要原材料及质量要求

原材料应符合消毒产品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，无毒、无害。不

应使用废弃或使用过的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作为原材料或半成品。

上述要求在初次认证、获证后监督及再认证的现场检查中均适用。

10 认证证书

10.1 认证证书的保持

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3 年，在证书的有效期内需按规定接受认证

机构的证后监督以保持证书的有效性。自认证决定之日起计算，一般

情况下，两次监督审查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 12个月。有效期届满如

需继续保持认证，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进行再认证（见本规则条款

8.8）。

10.2 认证变更

产品获证后，如果产品型号、产品所用关键原材料、证书内容等

发生变更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，认证委托人应向认

证机构提出变更，认证机构通过后续的认证活动做出的变更认证的认

证决定。生产企业应确保变更后的产品符合产品标准要求。影响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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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：

10.2.1 涉及证书内容的变更

在生产场所没有变迁，认证证书上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，认证委

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。

认证机构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后，同意变更并换

发认证证书，证书的编号、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。

10.2.2 关键原材料的变更

获证产品的关键原材料或供应商（生产者、生产企业）发生变化

时，认证委托人应对产品与标准符合性进行确认，并向认证机构提出

变更。一般情况下，提出变更时向认证机构提交符合性验证的备案资

料如：试验报告等，以便在跟踪审核时进行验证。

必要时，由认证机构抽样验证。

10.2.3 其他变更

发生下述情况时，持证人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情况报认证

机构备案：

a）持证人（认证委托人）联系信息变更等，生产企业相关变化：

法人、管理者代表、质量管理体系文件修订等；

b）重大设计、工艺更改，出现重大质量问题；

c）产品标准换版。

10.3 证书的暂停、恢复、撤销、注销

证书的使用应符合“山西精品”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的相关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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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或不满

足《“山西精品”认证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则》等相关要求时，

认证机构按产品认证证书批准、保持、暂停、注销和撤销要求，对认

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、撤销的处理。获证组织已针对暂停认证的原

因采取了有效的纠正措施，经评审组验证产生原因已经消除且符合相

关的认证要求，恢复证书。

持证人可申请注销证书。

10.4 认证范围的扩展、扩大

持证人如需增加与已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时（扩展），

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或新认证申请。认证机构根据初始样品覆盖范围，

确定是否进行检验或在监督时抽样检验，样品和检验要求同本规则

8.3 条款。

持证人如需增加与已认证产品不是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时（扩

大），按条款 8 重新提交申请。

10.5 “山西精品” 认证证书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：

（一）认证委托人名称、地址；

（二）制造商名称、地址；

（三）生产企业名称、地址；

（四）产品名称和型号规格；

（五）认证标准：

（六）认证模式；

（七）证书编号；

（八）发证机构（公章）、签发人、发证日期和证书有效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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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。

11 认证标志的使用

按照“山西精品”标志相关管理要求执行。

认证委托人应制定必要的证书和标志管理制度以规范认证证书

和标志的正确使用，防止证书、标志的误用。误用认证证书和认证标

志，可能导致认证资格的暂停或撤销。

获证组织一旦发现误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，应立即采取纠正措

施，并报告认证机构。

12 认证时限

认证机构完成产品检验和工厂审查后，对符合认证要求的，应在

自受理认证委托之日起 90天内出具认证证书。

13 认证收费

按照“山西精品”认证收费指导意见的要求执行，检验费用按实

际发生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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